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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2007-027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七年度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与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于2007年10月13日通过《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向全体股

东发出关于召开公司2007年度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07年10月29日通

过《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向

全体股东发出了关于召开2007年度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07年11月2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07年11月2日9：30—11：30、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园环镇西路1

号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103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卢勤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88人，代表股份60,212,656股，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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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总股本的40.3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3人，代表股

份52,700,9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3%。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85人，代表

股份7,511,7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券商出席了本次会

议。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

使用与招股说明书承诺的项目相符，信息披露及时准确，且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良

好，符合股东和公司的根本利益。 

同意59,958,956股，反对60,100股，弃权193,60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董事会对公司

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相关事项进行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中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同意59,889,556股，反对67,100股，弃权256,00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各子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议案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率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59,961,056 122,500 129,100 99.58% 

发行方式 59,961,056 130,700 120,900 99.58% 

发行数量 59,961,056 129,700 121,900 99.58% 

发行对象 59,961,056 122,500 129,100 99.58% 

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59,961,056 129,700 121,900 99.58% 

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59,961,056 122,500 129,100 99.58%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59,961,056 122,500 129,100 99.58%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

处置 59,958,556 125,000 129,100 9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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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59,961,056 122,500 129,100 99.58% 

4、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的议

案》 

各子议案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议案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率

大吨位压机扩产技改项目 59,833,256 59,900 319,500 99.37% 
新型高效节能窑炉扩产技改

项目 59,833,256 59,900 319,500 99.37% 

新型节能环保墙体材料成套

装备项目 59,833,256 59,900 319,500 99.37% 

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为提高本次募集资金的工作效率，加快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工作的进程，本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

发行时间、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具体认购办

法、认购比例等有关事项； 

（2）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3）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4）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

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5）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

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6）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

宜； 

（7）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8）如监管部门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

变化时，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作相应调整； 

（9）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意59,641,006股，反对59,900股，弃权511,750股，同意股份占出席本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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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 

四、参加表决的前十名股东持股和表决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和名称 持股数量 表决情况

1 卢勤 35,213,556 同意 

2 边程 15,201,368 同意 

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民红利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223,150 同意 

4 吴跃飞 2,285,980 同意 

5 李佳亮 320,000 同意 

6 李稍华 287,353 同意 

7 吴柏林 235,177 同意 

8 李谦益 220,000 同意 

9 谭春鹏 214,900 同意 

10 林逸珊 205,412 同意 

五、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赛德天勤律师事务所温烨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会议，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认为：科达机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07年度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赛德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日  

 


